附件4-4:
过渡性安置“三类房”群众工作项目支出

绩效评价报告
一、基本情况
乌龙街道按照区委、区政府的要求整治违法加层和无序建房行为,取得了较好的效果，为巩固农房管控成果及做好今后农房管控工作，根据乌龙街道办事处《关于请求延期补助乌龙街道农房管控经费的请示》（乌街请〔2015〕10号）文件，区政府给予每年150万元的管控经费，并提出了相应的工作要求。

二、项目单位绩效报告情况

根据呈贡区财政局《关于开展2017年度区级预算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(呈财〔2018〕16号) 等相关文件要求，乌龙街道领导高度重视，积极组织相关部门实施绩效评价工作，及时形成绩效评价报告。
三、绩效评价工作情况
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。进一步强化预算绩效管理，强化支出责任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
（二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，主要包括前期准备、组织实施和分析评价等内容。
    根据呈贡区财政局《关于开展2017年度区级预算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(呈财〔2018〕16号) 等相关文件要求，乌龙街道办事处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、认真开展自评工作。绩效评价工作主要如下：

    1、核实数据。对2017年度项目支出数据的准确性、真实性进行核实；

2、查阅资料。查阅2017年度预算安排、资金管理、经费支出等相关文件资料和财务凭证。
3、归纳汇总。对收集的评价材料结合本单位情况进行综合分析、归纳汇总。
4、根据评价材料结合各项评价指标进行分析评分。
5、形成绩效评价报告。
四、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

（一）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。2017年财政共安排该项目资金150万元，已于2017年11月30日前按照要求使用完毕。截止2017年11月30日，该项资金已全部拨付社区，其中：拨付上可乐社区、乌龙社区各30万元，拨付七步场社区、下可乐社区各25万元，拨付松花社区、三岔口社区各20万元。

（二）项目管理情况分析。呈贡区乌龙街道办事处制定了《乌龙街道办事处关于全面开展违法建设整治工作实施方案》、《乌龙街道办事处整治农房违法加层及无序建房管理办法》、《乌龙街道办事处关于农房违法建设及临违建筑管理制度》（暂行）、《乌龙街道办事处2017年度整治农房违法建设及临违建筑考核实施细则》等制度文件，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内容实际有效，可操作性强。街道制定了财务管理制度，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，项目资金支出时严格按照程序进行决策。

（三）项目绩效情况

乌龙街道办事处管辖的社区居委会存在大量的“三类房”，面临着随时倒塌的危险，严重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。项目的实施降低了因“三类房”造成的事故风险，有效防范和遏制了事故发生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。
违法建设的存在，使城市建设杂乱无章，不能达到统一部署、统一规划的要求，严重影响城市市容市貌，损害城市环境和对外形象，对城区的生活环境、安全环境、生态环境、治安环境、社会环境和投资环境都带来了严重威胁。项目的实施化解了产生的社会矛盾，宣传了违法建设带来的不利影响，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，提升了城市环境形象和城市统一规划的部署。
五、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
该项目完成情况较好，绩效评分为98分。

六、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建议
建议将该项资金列入下年度预算安排，资金使用接受上级部门的监督。

七、主要经验及做法、存在的问题和建议
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资金分配合理性有待提高。在以后的工作中，我街道将及时拨付项目资金，不断加强业务素质，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资金使用情况，日趋完善资金使用有效性、合理性。

    进一步增强所辖区域群众的安置工作，加强违法违规建设工作监管，巩固好农房管控成果，杜绝辖区出现违法违规建设。


乌龙街道办事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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